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济政办发〔２０１６〕３４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济南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已

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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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为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高服务可及性和资

源利用效率,根据 «山东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鲁政办发 〔２０１６〕３３号)及 «中共济南市委办

公厅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济办发 〔２０１６〕７号)要

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一章　规划背景

第一节　发展现状

一、医疗卫生资源状况持续增长.经过长期发展,我市

已建立了由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

组成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

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５７８５个,其中医院２１２个、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５４１７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１３７个、其他机构

１９个.共有医疗机构床位４９３１１张、卫生人员８９１１０人、

卫生技术人员７１７００人.每千人口拥有床位６．９１张、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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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４．６人、卫生技术人员１０．１人.

二、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十二五”期间,全市各

级不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共计２２２．５亿

元,２０１５年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１６１．９％.２０１５年年底,全市医

疗机构总诊疗人次５３２６．８８万人次,比２０１０年年底增加

４４％.患者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市儿童医院外埠病人

就诊率超过５０％.中医药特色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我市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区已达到８０％,被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命名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三、居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全市

人均期望寿命７９．７１岁,高于全省平均岁数.孕产妇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至５．９３/１０
万、３．８１‰ 和 ４．５４‰,分 别 低 于 １３．０４/１０ 万、４．７７‰ 和

６．０３‰的全省平均水平.

第二节　主要问题

一、医疗资源布局不够均衡.一是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配置不够均衡.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市区,市内五区

(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下同)公立

医院 占 比 ８２．０２％,床 位 占 比 ７８．９８％,卫 生 人 员 占 比

７５．５７％.二是城乡医疗机构卫生技术力量存在差异.２０１５
年,市内五区卫生技术人员达５２０３３人,占全市卫生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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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总数的７９．４５％.三是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与我市总体规划

确定的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不相适应,优化调整不够及时.

二、资源结构不够合理.一是资源要素配置结构失衡.

儿科、精神卫生、康复、老年护理等专科领域服务能力较为

薄弱,缺少专门的五官科、精神卫生等专科医院.二是社会

办医服务能力不足,未形成品牌优势.２０１５年年底,社会

办医疗机构住院床位６９２７张、门 (急)诊总人次１０９１万人

次、出院１１．６万人次,仅占全市总数的１４．０５％、２１．７３％、

９．３４％,无区域知名的社会办医品牌.三是人才结构不够合

理,全市医护比为１∶１．１４,护士配备相对不足.

三、市、县级医院及主城区社区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

不足.市办综合医院与其它城市同类医院相比规模较小,影

响了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和医院持续发展,整体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升.县级医院发展缓慢,人才短缺,技术、服务能力不

足,重症患者本地就诊率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局不够合

理,医疗用房不规范、不达标,存在人才缺乏、资金短缺、

医疗条件差、运营困难等问题.

四、资源管理效能和信息化建设水平不高.一是服务体

系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公共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分工协作

机制不够健全,缺乏联通共享,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协作

不力.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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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服务体系还未真正建立.二是医疗系统多部门监管,条块

分割,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协调,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

三是医疗机构管理层次多,统筹规划设置难度较大.四是信

息化建设统筹设计不够,建设标准不够统一,存在信息 “孤

岛”、条块分割现象,信息化建设在医改和方便群众看病就

医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第三节　形势和挑战

一、健康中国建设为卫生计生工作指明了新方向.当

前,“健康中国”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

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国务院对中医药

发展作出新布局,将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更加重要的位置,将医疗卫生发展理念由以疾病为中心向

关注人群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大卫生理念转变,发展重点

由重治疗向重预防、健康管理、健康干预、健康促进转变.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必须适应发展理念转变,注重通过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和结构调整提高服务效率,加大医疗卫生领域

“供给侧”改革力度,增加医疗卫生服务有效供给,提高整

体医疗卫生服务效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

求,让卫生计生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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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社会转型对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我

市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社会进入新

常态,医改向纵深推进,医疗卫生发展面临新的历史任务.

面对生态环境保护、疾病防控等面临新情况,医疗卫生行业

必须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转变粗放式发展方式,转向

精细化、精准化、可持续健康发展模式.

三、医疗服务需求变化对卫生资源配置和调整提出了新

任务.随着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医

疗服务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约束与卫生需

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将持续存在.２０１５年年底,我市６５
岁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１２．１８％,未来老年医疗服务资源

总量预计保持４％—５％的增长速度,老龄化对医疗卫生保

健需求,特别是老年病、老年护理、医养结合、康复等服务

需求提出了新要求.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后,妇女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资源将更加短缺.随着新型城镇

化快速发展,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提出了

新挑战.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

术和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的快速发展,为优化医疗卫生业

务流程、整合医疗资源、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条件,也必将

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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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目标和原则

第一节　规划目标

以居民健康需求和存在问题为导向,坚持调结构、补短板、

促均衡、提效能的工作思路,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功能

定位,引导公立医院适度发展,鼓励社会办医,促进医疗卫生

资源下沉,构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居民健

康需求相匹配,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医疗

卫生服务,为实现２０２０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和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节　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服务共享.坚持基本医疗公益性,明确

政府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加大财政保

障力度,确保公共卫生医疗投入.强化政府对基层、基础卫

生资源的责任,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新增资源向基

层倾斜,促进公平公正,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二、需求导向,绿色发展.以健康需求和解决人民群众主

要健康问题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布局结构,提升服务

能级.加强内涵发展,改进薄弱环节,提高利用效率,形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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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节约、效益最大、绿色发展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新格局.

三、创新管理,提高效能.充分考虑我市各县区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资源现状,统筹不同区域、类型、层

级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数量和布局,分类制订配置标准.通过

改革推进卫生资源管理和技术创新,提高整体服务效能.

四、市场开放,多元办医.大力发挥市场机制在医疗卫

生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医的积极性、

创造性,鼓励引导社会办医向高水平、规范化、规模化发

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五、系统整合,协调推进.加强全行业监管与属地化管

理,统筹区域资源配置,统筹当前与长远,统筹预防、医

疗、康复,坚持中西医并重,注重发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整体功能,协调推进,均衡发展.

第三章　规划思路和配置

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科学增量、合理布局、鼓励

转型、提高效能的指导思想,根据我市总体规划和中心、次

中心、卫星城等发展布局,按照东部做优、西部做大、北部

做强、中部做精的总体思路,调整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完善

资源配置标准,合理确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规

模、功能和布局,吸引城区资源转移集聚,分担城市功能.

统筹规划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空间,构建省会城市布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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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模适度、衔接互补、运行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第一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等.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院.其中,

公立医院分为政府办医院 (根据功能定位主要划分为县区办医

院、市办医院、省 (部)办医院、部门办医院)和其他公立医

院 (主要包括军队医院、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医

院).县区级以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为公立和社会办两

类.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分为政府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 (主要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根据属地层级的不同,政府办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划分为县区办、市办、省 (部)办及部门办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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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床位配置

一、全市床位配置标准.根据常住人口规模,合理配置

公立医院床位规模,重在调控床位过快增长.

表１ ２０２０年床位配置主要指标

主 要 指 标 ２０２０年目标 ２０１５年现状 指标性质

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８．４０ (５．５※ ) ６．９１ (４．２３※ ) 指导性

　医院 (张) ７．３０ ６．０１ 指导性

　　　公立医院 (张) ５．５０ ５．１１ 指导性

　　　　其中:省 (部)办医院 ２．６３ ２．３４ －－
市办医院 １．４７ １．４７ 指导性

县区办医院 １．２０ １．００ 指导性

其他公立医院 ０．２０ ０．３０ 指导性

　　　社会办医院 (张) １．８０ ０．９０ 指导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张) １．１０ ０．９０ 指导性

※ 注:括号内数据不包含省 (部)办、部门办医疗机构床位数.

二、各县区床位配置标准.根据各县区现有医疗卫生资

源和经济、社会、人口、交通等方面的实际状况,考虑各地

资源差异,在现有基础上,按照重点发展、平稳发展、优化

发展等策略制定各县区床位配置标准.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好、人口流动大、床位利用率

高、交通便利、省 (部)办和市办医疗机构比较集中的历下

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和经济发展好、卫生资源相对

充足的章丘区采取优化发展策略,着重加强内涵发展,提高

资源使用效能,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优势品牌,强化

区域医疗中心作用,提高行业影响力.历城区、长清区医疗

资源相对不足,采取重点发展策略,加大投入,合理配置南

—０１—



部和西部医疗资源.平阴县、济阳县、商河县经济基础相对

薄弱,采取平稳发展策略,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

保障卫生资源持续增长,促进全市平衡发展.

表２ ２０２０年各县区每千常住人口床位配置发展策略

县　区 ２０２０年目标 ２０１５年现状 发展策略

济南市 ８．４０ (５．５※ ) ６．９１ (４．２３※ ) 统筹发展

平阴县 ５．５０ ４．９８ 平稳发展

济阳县 ３．４５ ３．０６ 平稳发展

商河县 ３．８３ １．９９ 平稳发展

历下区 １９．８０ １８．５１ 优化发展

市中区 ８．３３ ８．２４ 优化发展

槐荫区 １７．５０ １６．８６ 优化发展

天桥区 ８．５０ ８．３７ 优化发展

历城区 ５．０ ３．１６ 重点发展

长清区 ３．０４ ２．３６ 重点发展

章丘区 ４．６５ ４．１５ 优化发展

※ 注:括号内数据不包含省 (部)办、部门办医疗机构床位数.

第三节　人员配置

一、全市人员配置标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着重增加

卫生技术人员配置总量,增加公共卫生人员和全科医生数

量,提高医护比,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表３ ２０２０年人员配置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 ２０２０年目标 ２０１５年现状 指标性质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数 (人) ５．０ ４．６ 预期性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 (人) ６．２５ ５．２４ 预期性

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人) ０．８３ ０．８３ 指导性

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 (人) ２ １．１ 约束性

医护比 １∶１．２５ １∶１．１４ 指导性

市办及以上医院床护比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３ 指导性

　　二、各县区人员配置标准. 依据各县区经济、社会、人口、患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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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流向、现有人力资源及２０２０年床位资源指标等方面情况,
以及省、市关于每千名常住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注册护
士数量指标标准,按照１∶１．２５的医护比制定各县区千人口
执业 (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配置标准.

表４ ２０２０年各县区每千常住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

和注册护士配置标准 (指导性指标)

县区
２０１５年千人口
执业 (助理)

医师数

２０１５年千人口
注册护士数

医护比
２０２０年千人口
执业 (助理)

医师数

２０２０年
千人口注册
护士数

济南市 ４．６ ５．２４ １∶１．１４ ５．０ ６．２５
平阴县 ２．１８ ２．７６ １∶１．２６ ３．０ ３．７５
济阳县 １．５６ １．４４ １∶０．９３ １．５８ １．９８
商河县 １．１８ １．３６ １∶１．１５ １．４ １．７５
历下区 ８．７８ １０．５８ １∶１．２１ １０．８ １３．５０
市中区 ５．０１ ４．７４ １∶０．９４ ５．１１ ６．３９
槐荫区 ８．７９ １２．３５ １∶１．４０ ９．５０ １１．８７
天桥区 ４．７８ ５．４５ １∶１．１４ ５．１ ６．３８
历城区 ２．０１ １．６３ １∶０．８１ ３．７ ４．６２
长清区 １．８２ １．９６ １∶１．０８ ２．０ ２．５０
章丘区 ２．０８ １．８５ １∶０．８９ ２．７ ３．３８

第四节　其他资源配置

一、信息资源配置. 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我市各级各类卫生计生机构信

息网络安全互联;合理构建市、县区两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完成以区域为重点的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和全员人口信息

数据库建设;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

药品管理、综合管理六大业务应用支持.我市 “智慧健康”工

程建设以市、县、镇、村四级信息网络为基础,以人口健康信

息平台为依托,以卫生、计生信息系统为内容,以标准规范体

系和信息安全体系为保障,以信息交换接口为通道,探索人口

健康信息化建设新模式,实现 “智慧泉城、智慧健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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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卫生计生标准体系,完善人口健康信息网络与数据中心,

推进两级平台互联共享,强化信息标准应用,保障信息安全.

推广应用居民健康卡,强化健康管理服务,开展远程诊疗服务、

移动医疗、互联网医疗物联网应用示范试点,推进服务便利化、

多样化.整合省、市服务资源,建立跨区域双向转诊等应用.

建立完善市级预约诊疗服务平台,推动我市居民健康门户网站

建设.

二、大型设备配置.根据国家大型医用设备管理要求,按

照功能定位、医疗技术水平、学科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坚持

资源共享和阶梯配置,引导医疗机构合理配置适宜设备,逐步

提高国产医用设备配置比例,降低医疗成本.加强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规划和准入管理,严控公立医院超常规装备.支持发展

专业的医学检验机构和影像机构,逐步建立大型医用设备共用、

共享、共管机制.鼓励支持建立区域医学影像中心、检验中心,

推动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检查、医院诊断服务模式,提高基

层医学影像和检查检验服务能力.按照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对所有医疗机构开放,积极推进

开展集中检查检验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三、技术配置.健全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和管理制

度,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围绕常见疾

病和健康问题,加快推进适宜卫生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运

用.以发展优质医疗资源为目标,大力整合优质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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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临床专科建设发展的规划引导和支持,着力打造以专

病专科医院为特色、以区域医疗中心为支撑、以临床特色专

科为重点,具有济南特色的高层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注重

中医药科技创新,强化中医药技术推广使用.

第四章　医疗卫生机构

第一节　医院

一、公立医院.

(一)功能定位.公立医院作为我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

体,应当坚持维护公益性,充分发挥其在基本医疗服务提供、

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诊疗方面的骨干作用,承担医疗卫生机构

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医疗教学等任务,以及法定和政府指定

的公共卫生服务、突发公共事件紧急救治、援外、援藏援疆、

对口支援、救灾、支边和支援社区等任务.

县区办医院主要承担县区内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

急危重症抢救与疑难病转诊,培训和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人员,承担相应公共卫生服务职能以及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

援等工作,是政府向县区内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

要载体.

市办医院主要向市域内居民提供代表我市高水平的综合性

或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和一定

的科研任务以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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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设置.各级各类公立医院规划设置要根据地

域实际,综合考虑城镇化、人口分布、地理交通环境、疾病

谱等因素合理布局.合理控制公立综合性医院的数量和规

模,对于需求量大的专科医疗服务,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立相

应的专科医院.

在县区内依据常住人口数,原则上设置１个县区办综合

医院和１个县区办中医类医院 (含中医、中西医结合等,下

同).７０万人口以上的县区可适当增加公立医院数量.济南

高新区设置１所综合性医院.

在全市范围内依据常住人口数,每１００万人口设置１个

市办综合性医院 (含中医类医院,下同),规划设置精神卫

生、肿瘤、康复等市办专科医院 (含中医类专科医院).

发展区域医疗中心.在全市规划设置不同层级的区域医

疗中心.按照医疗卫生东部做优、西部做大、北部做强、中

部做精的发展战略,优化存量,盘活现有资源,建设区域医

疗中心.东部片区以省立医院东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市中

医医院东院、市传染病医院、章丘区人民医院为中心;西部

片区以省立医院、山东省肿瘤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市儿

童医院、长清区人民医院为中心;南部片区以历城区人民医

院为中心;市区北部以市第四人民医院、山东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和省交通医院为中心,黄河以北以济阳县人民医院、商

河县人民医院为中心;中部片区以齐鲁医院、省千佛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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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省中医医院和市中心医院为中心,打造３０分钟优质医

疗服务圈,为群众提供同质化医疗服务.

推动市儿童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

口腔医院建设成省级重点专病专科医院.指导、支持专病专

科医院明确功能定位,实行差异化发展策略,不断深化与高

等医学院校、科研院所、高水平医疗机构等的合作,加强与

国内外优质医疗科研资源交流,大力发展特色、高端专科,

逐步形成具有较高行业地位和社会知名度的优势品牌.

加大临床重点专科 (含中医类)创建力度,扶持一批有

影响力的临床重点专科,推进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双向转

化,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

建设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依托省、市现有优质资

源,突出特色专业专科,加强国内外合作,加强人才和技术

交流,立足济南、辐射全国、面向国际,建立一个以专科为

主,具有高端、融合、共享等特色的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三)市办医院设置及功能定位.根据全市卫生资源配

置现状,“十三五”期间,在济南高新区章锦片区新建市传

染病医院,在济南高新区汉峪片区建设市中医医院东院区,

在经十东路１００号改建市国际医院,将市妇幼保健院迁建至

经十路２２０２９号 (现传染病医院);迁建市急救中心,改扩

建长清区人民医院并按三级综合医院管理.

根据我市医院设置实际,按照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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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存量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市中心

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第一人民医

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济南医院、济钢医

院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并根据各自特色,强化重点专科建

设;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

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市口腔医院为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市

民族医院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主,重点发展民族医疗和社区卫

生服务;市皮肤病防治院在发展麻风病专业的基础上,向治

疗皮肤病常见病、美容整形等领域发展.为健全医疗服务体

系,市第二人民医院在眼科基础上,发展耳鼻喉科;市第三

人民医院建设肿瘤中心;市第五人民医院加强中西医结合治

疗;济钢医院在现有基础上重点发展精神卫生专业.

表５ 市办医院设置情况

机构名称
院区

名称
地 址

编制

床位数

２０２０年规划

床位数

市中心医院 解放路１０５号 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
市第一人民医院 大明湖路１３２号 ５００ ４００
市第二人民医院

(市眼科医院)
槐荫区经一路１４８号 ３００ ３５０

市第三人民医院 工业北路王舍人北街１号 １０７９ １１００

市第四人民医院 师范路５０号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市第五人民医院 经十路２４２９７号 １４００ １１００

市中医医院

本院区 共青团路７６号 ４０５ ５００

东院区

(新建)
济南高新区汉峪片区 －－ ７００

市妇幼保健院
原址 建国小经三路２号

迁建 经十路２２０２９号
５２０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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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院区

名称
地 址

编制

床位数

２０２０年规划

床位数

市儿童医院 经十路２３９７６号 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市传染病医院 新建 济南高新区章锦街道旅游路南 ８００ ８００

济南医院 历山路６３－１号 ２００ ３２０

市口腔医院 经六路１０１号 ５０ ５０

市皮肤病防治院 经三路１６５号 １４０ １４０

市民族医院 文化西路１２５号 ５０ ５０

济钢医院 工业北路２１号 ６００ ６００

市精神卫生中心 改扩建 济钢医院郭店分院 ８０ ２００

注:编制床位数为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或核准登记的床位数.

(四)床位配置.根据常住人口规模合理配置公立医院

床位数量,重在控制床位的过快增长,协调平衡发展.各县

区应参考我市医疗卫生资源要素配置指标中各级公立医院床

位指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本县区公立医院床位

层级设置.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原则上不再扩

大公立医院规模.对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短缺、社会资本投入

不足的县区和领域,各级要加大投入,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需求.中医类医院床位数可以按照每千常住人口０．５５

张配置.同时,可按１５％的公立医院床位比例设置公立专

科医院.

(五)人员配置.以执业 (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配置

为重点,以居民卫生服务需求量和医师标准工作量为依据,

结合服务人口、经济状况、自然条件等因素配置医生和护士

数量,合理确定医护人员比例.按照医院级别与功能任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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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床位与人员配比,承担临床教学、带教实习、支援基

层、援外医疗、应急救援、医学科研等任务的医疗卫生机构

可适当增加人员配置.未达到床护比标准的,不得扩大床位

规模.

(六)单体规模.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 (单个执业点)

床位规模不合理增长,根据辖区常住人口数量合理确定床位

规模.县区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５００－１０００张左右为

宜,市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８００－１２００张左右为宜.

市办、县区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现已达到或超出相应标准

的,原则上不再新增床位.专科医院的床位规模要根据实际

需要合理设置.

二、社会办医院.社会办医院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

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社会办医院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

公立医院形成有序竞争;可提供高端服务,满足非基本医疗

需求;可提供康复、老年护理等紧缺医疗服务,与公立医院

形成补充.

到２０２０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１．８张床位为社会办医

院预留规划空间,同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空间.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医师到基层

多点执业.支持城市二级医院以托管、合作等形式与社会资

本合作,向康复医院、老年病专科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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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等老年专业医疗服务机构转型.允许社会资本以联合、

参股、兼并、收购、托管等形式参与部分公立医院 (包括国

有企业医院)改制重组.在人口聚居但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

区域,鼓励社会资本设置综合性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在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的区域,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高水

平、上规模、特色突出的医疗机构,实现优势互补,引导错

位发展.注重提高社会办医质量,扶持一批具有影响力、竞

争力、多层次的社会办医疗卫生机构,争取建成１—２所三

级社会办医疗机构,使社会办医数量、规模、能力、服务全

面升级,满足不同层次需求.到２０２０年,争取社会办医疗

机构的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总量的２５％.

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强化规划布局和用地保障,优化投

融资引导政策,完善财税价格政策,社会办医院医疗服务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价.鼓励政府购买社会办医院提供的服务,

并加强行业监管,保障社会办医院医疗质量和安全.

第二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一、功能定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提供预

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以及部分疾病的康复、护理服务,向

医院转诊急危疑难重症病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包括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村卫生室、医务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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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部 (所)等.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康复治疗、康复训练

等综合服务,并受县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辖区内

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对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实施综合

管理、技术指导和乡村医生的培训等.镇卫生院分为中心镇

卫生院和一般镇卫生院,中心镇卫生院除具备一般镇卫生院

功能外,还应承担周边区域内一般镇卫生院的技术指导,并

着重强化医疗服务功能,提升急诊抢救、二级以下常规手

术、正常分娩等医疗服务能力.

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在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统一管理和指导下,承担与其功能相适应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交办的

其他工作.

单位内部的医务室和门诊部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

本单位或本功能社区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其他门诊部、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居民健康需

求,提供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对其提供的服务予以补助.

二、机构设置.积极推进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

建设,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镇、街道行政区划

或一定服务人口进行设置.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政府在每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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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１所标准化镇卫生院、在每个街道范围内或每３—１０万

名居民的社区办好１所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目标.综

合考虑城镇化、地理位置、人口聚集程度等因素,选择三分

之一左右的镇卫生院提升其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中心镇卫

生院.有条件的中心镇卫生院可以建设为县办医院分院.城

市一级和部分二级公立医院可根据需要,通过结构和功能改

造转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根据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情况以及服务半

径、服务人口等因素合理确定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配

置数量和布局,原则上农村按２０００—４０００人的服务人口设

置１所村卫生室,城市按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人的服务人口设置１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深化和巩固乡村一体化管理,鼓励镇卫

生院延伸举办或领办村卫生室.对实施农村新型社区规划建

设及撤村改居的地方,按照城市社区服务机构设置有关要

求,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选择部分区级医院和厂企医院

整体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康复医疗机构.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房屋等基本设施建设,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应达到１４００平方米以上,社区卫生服务

站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３００平方米.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用房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配套设施硬性指标纳入规划和建设之

中,实现社区卫生服务设施与居民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并由政府购买或租赁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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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提供给卫生计生部门使用.

个体诊所等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受规划布局限制,

由市场进行调节.

三、床位配置.按照所承担的基本任务和功能合理确定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规模,重点加强护理、康复病床设

置,提升床位质量,提高使用效率.到２０２０年,每千名常

住人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１．１张.

四、人员配置.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标准化建设,实现服务网络全覆盖.强化人才培养和引进,

实施基层和紧缺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着力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工

作,做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力争使乡村医生总体具备中专

及以上学历,促进乡村医生向执业 (助理)医师过渡,提高乡

村医生执业 (助理)医师比例.镇卫生院原则上按每千人口

１—１．５名人员编制配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编制不低于总

编制９０％,用于全科医生、专业公共卫生人员、中医药人员的

编制分别不低于专业技术人员编制的２０％、２０％、１０％.每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配备６名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的临

床类别、中医类别执业医师,９名注册护士;每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至少配备２名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的临床类别、中医

类别执业医师;每名执业医师至少配备１名注册护士.到２０２０
年,每千名常住人口基层卫生人员数达到３．５人以上,基本实

现每万居民配备至少２名全科 (助理)医师.农村按照每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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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口不少于１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每所卫生室原则上应

配有２—４名取得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其中至少有１名执业

(助理)医师.

第三节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一、功能定位.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是向辖区提供专业公

共卫生服务 (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精神卫生、急救、采供血、综合监督执

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与标准管理、计划免疫、出生缺

陷防治等,下同)并承担相应管理工作职能的机构.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综合监督执法机

构、妇幼健康服务机构、精神卫生机构、急救中心 (站)、

血站等,原则上由政府举办.

县区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完成上级下达

的指令性任务,承担辖区内专业公共卫生任务以及相应的业

务管理、信息报送等工作,并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的相关

公共卫生工作进行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监督考核等.

市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完成上级下达的

指令性任务,承担辖区内的专业公共卫生任务以及相应信息

管理等工作,并对下级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开展业务指导、人

员培训、监督考核等.

二、机构设置.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按照辖区常住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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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工作量等因素合理设置,县区级及以上每个行政区

划内同类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原则上只设一个.县区级以下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镇卫生院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站)和村卫生室、计划生育服务室承担相关工作.

县区及以上每个行政区划内原则上只设１个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不再单设其他专病预防控制机构,目前单设的专病

预防控制机构要逐步整合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县区疾

控机构要按照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要求,加

强基础设施规范化建设,提高疾控体系总体服务能力.加强

县区疾控实验室设备配置和检验能力建设,全面达到国家标

准要求,有条件的要达到国家推荐标准.进一步建立健全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公共卫生科 (疾病控制科),配备独立办公

场所和专职人员.其他医疗机构应指定专门部门和专 (兼)

职人员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建立健全市、县、镇、村四级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网

络,重点加强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基础

建设,不断提高城乡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水平.继续完善艾滋

病、结核病等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制

度,公共卫生信息网络覆盖市、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所有

镇卫生院以上医疗机构.加快发展全市精神卫生事业,统筹

现有精神卫生资源组建市级精神卫生中心,原则上历下区、

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不再单设精神卫生中心,其任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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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担.

县区政府要根据工作职责,规范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机构设置,由其承担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任务.

市、县均要设置１所政府举办、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

构,为妇女儿童提供以孕产保健、儿童保健、妇女保健和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为中心,以必要的临床诊疗技术为支撑的妇

幼健康服务,并承担辖区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业务

管理、信息收集和技术支持工作.村级保留村卫生室和村计

划生育服务室,并共享共用.章丘区妇幼保健院力争达到三

级妇幼保健机构水平.

市急救中心承担全市院前急救相关工作,建立由急救分中

心、急救网络医院和急救站点共同组成的较为完善的急救网络.

三、体系建设.转变发展理念,由传统的 “人群疾病预

防控制为目标”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向 “全程健康管理为导

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转变.重构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体

系,逐步将分散的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整合为一体,发挥

整体效益.建立公共卫生大学科,构建公共卫生大数据,提

升利用、分析大数据的技能,提高监测、预测、预警、处置

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创新公共卫生服务与管理

模式,积极探索实施全程健康管理工程.

四、人员配置.到２０２０年,每千名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

数不低于０．８３人,各级各类公共卫生人才应满足工作需要.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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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编制原则上按省编办等部门 «关于印发山

东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实施意见的通知»(鲁

编办发 〔２０１６〕５号)核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编制总额的比

例不低于８５％,卫生技术人员不低于７０％.

专业精神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区域内人口数及承担的精神卫

生防治任务配置公共卫生人员.全市精神科执业 (助理)医师

数量达到每１０万人口３．８名以上.８５％以上的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配备有资质的专职或兼职精神科医师.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根据当地服务人

口、社会需求、交通状况、区域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

划以及承担的功能任务等合理配备人员.县区妇幼保健人员

编制根 据 人 口 稠 密 度,按 服 务 区 域 人 口 ０．７∶１００００ 或

１∶１００００的比例配备,市、县、镇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机构中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应当不低于总人数的８０％.

血站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应当根据年采供血等业务量进行

配备.

急救中心人员数量应当根据服务人口、年业务量等进行

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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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第一节　人才培养

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医疗、公共卫生、中医药

以及卫生管理人才培养,制定有利于卫生人才培养使用的政

策措施.切实加强医教协同工作,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

适应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卫生计生人员需求为导向,

改革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制度,提升卫生计生人才队伍整体素

质.建立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争取新建国家级培

训基地１个,进一步增加培训容量,健全培训质量保障体

系,加强培训管理,提高培训能力和培训质量.扩充公共卫

生人才队伍,实施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和紧缺专业人才从事

公共卫生事业.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合理确定公共卫生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水平,保障人员队伍稳定性.

健全基层人才培养体系,努力提高人员素质和专业技术

能力.建立乡村医生培训长效机制,提高培训的信息化管理

水平,提高基层卫生计生队伍整体素质.加强全科医生规范

化培养建设和管理,建立定期进修学习制度,提高全科医生

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发挥其居民健康 “守门

人”作用.建立全科医生激励机制,在绩效分配、岗位聘

用、教育培训、职称晋升等方面向全科医生倾斜.健全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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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制度,鼓励乡村医生参加学历教育.促进乡村医生向执

业 (助理)医师过渡,逐步提高乡村医生执业 (助理)医师

比例.加强政府对医药卫生人才流动的政策引导,推动医药

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建立一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需要

的基层卫生人才队伍.

强化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实施以科研项目带动人

才培养战略.通过公立医院院长职业化等方式,加大管理人

才培养力度.大力培养护理、儿科、精神科等急需紧缺专门

人才及中医类人才.

第二节　人才使用

健全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完善岗位设置管理,保证专业技

术岗位占主体 (原则上不低于８０％).健全以岗位职责要求为

基础,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符合卫生人才特点的科学

化、社会化评价机制,完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促进人才

成长发展和合理流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以服务质

量、服务数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核心、以岗位职责和绩效为

基础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人员收入

分配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成绩的医药卫生人

才倾斜.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用人单位和社会资助为辅的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投入机制,为医药卫生人才发展提供必要经费

保障.创新公立医院机构编制管理,全面推行编制备案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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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多种形式用人机制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第六章 功能整合与分工协作

建立完善公立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以及社会办医院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整合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服务功能,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全方位的医

疗卫生服务.

一、医防融合,协同发展.强化公共卫生职能,不断提

高医疗机构疾病防治能力和水平.加强和完善二级以上医院

公共卫生科 (或疾病控制科)机构和能力建设,落实各级医

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 (包括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预防管理)、

健康教育、疾病控制信息管理和卫生应急管理等职责.进一

步建立健全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

方联动的公共卫生工作机制,加强横向和纵向联系,充分调

动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的积极性,实

现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与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探

索建立 “医防合作”工作新型疾控体系模式.

二、分级诊疗,上下联动.坚持群众自愿、政府引导原

则,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以慢性病、常见病、

多发病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制度.明确医疗机构诊疗服务功能

定位,建立不同级别医院间、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

—０３—



的分工协作机制.支持和引导病人优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就诊,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承担公立医院的普通门诊、

康复和护理等服务.合理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起付线和支

付比例差距,鼓励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就诊.整合共享检查检验、消毒供应等医疗资源,推进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促进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之间有序

转诊,上级医院对转诊患者提供优先接诊、检查、住院等服

务,畅通慢性病、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渠道.加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和县办公立医院服务能力建设,推动基本实现看大

病不出县.鼓励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等在自

愿基础上与基层全科医生、乡村医生等签约,接受基本医

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等服务,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参

与签约,使居民获得更便捷的优质医疗服务.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逐步建立完善签约服务收付费、基本医保差

异化支付、基层机构服务项目价格、签约服务纵向支持、慢

性病患者用药、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激励等各项保障机制.

按照就近联合、专科协作、兼顾传统合作关系的原则,根据

医疗机构不同特点组建医疗联合体.

三、优势互补,中西医并重.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充

分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势,不断完善中医医疗服务

体系.到２０２０年,市中医医院、章丘区中医医院综合实力

争取进入省级中医医院先进行列;平阴县中医医院力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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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水平.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不断提高中

医在医疗服务中的比例.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

至少能够开展１０项中医药适宜技术,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室至少开展５项中医药适宜技术.促进民族医药发

展,发挥中医药在慢性病和重大疾病防治等方面的作用,传

承中医药文化,树立中医科学养生保健理念.实施 “治未

病”健康工程,落实全国中医 “治未病”建设项目任务.加

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重点专科、重点实验室建设,实施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到２０２０年,１００％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镇卫生院设置中医科、中药房,配备中医诊疗设

备,建成中医药综合服务区;８０％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

高标准的 “国医堂”;１００％的社区卫生服务站、８０％村卫生

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发展中医类别医

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中医专科医院,鼓励药品经营企

业举办中医坐堂医诊所,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

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诊所.

四、统筹资源,医养结合.统筹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资

源,合理布局养老机构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

养机构等,研究制订老年康复、护理服务体系专项规划,形

成规模适宜、功能互补、安全便捷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建

立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机制,鼓励开通

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预约就诊绿色通道,协同做好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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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护理.推动二级以上医院与老年病医院、

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等之间

的转诊与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公立医院发展老年护理、康复

等延续服务,逐步实现急性、慢性疾病分治.探索医养结合

多业态融合发展新模式,促进集养老—医疗—养生于一体的

医养结合服务综合体建设,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老年人

提供日常护理、慢性病管理、康复、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医

养生保健等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与养老结合,充分发挥中

医药 “治未病”和养生保健的优势作用.

五、发展 “互联网＋”,推动智慧医疗.到２０２０年,实

现我市各级各类卫生计生机构的信息网络安全互联.合理构

建市、县两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加快推进业务系统协同建

设和应用,健全绩效评估和长效运维机制,有效提升科学决

策、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服务水平,构建一卡双云、一核一

链总体框架.发放虚拟卡与实体卡结合的居民健康卡,完善

人口健康信息一卡通用及 “互联网＋”信息惠民便民服务,

建设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区域人口健康信息云平台,推

动卫生计生整个服务链条的应用.将智慧健康工程作为 “智

慧泉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基本建设管理,引进国内知

名的咨询和监理机构,积极与社会资本开展合作,按照安全

为先、保护隐私的原则,优先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卫生

计生行业数据开放融合、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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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组织实施与监督评价

一、明确责任,加强领导.各级要切实加强对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规划工作的领导,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工作提

上重要议事日程,保障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要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医疗卫生机构发展需要,合理

安排用地供给,优先保障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用地.各相关部

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强化政策联动,有效落实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规划工作.卫生计生部门要拟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发改部门要将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依据规划做好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立项工

作;财政部门要按照政府卫生投入政策落实相关经费;国土

资源、规划部门要依据规划加强医疗卫生建设用地规划管

理;机构编制部门要依据有关规定和标准统筹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编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快医保支付制度改

革;其他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做好相关工作.

各县区政府要依据本规划要求,编制县区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规划,负责辖区内县区办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合理确定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布局、

功能、规模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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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创新,共同推进.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建立完善政府卫

生投入机制,明确各级对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及相关工作的投入

责任,探索建立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保障医疗卫生机构公益

性.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着重提高技术人员水平,稳定、优化卫

生人才队伍,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建立

合理补偿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

推进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实行医药分开.加快发展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建立完善以基本医保为主体的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建立更加合理的医保支

付机制.加强医疗卫生全行业监管.

三、分类指导,控放结合.按照严格规划增量、科学优

化调整存量的原则,合理确定区域内公立医院数量和布局,

合理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标准和大型设备配置,禁

止举债装备和建设.对新建城区、郊区等薄弱区域,要有计

划、有步骤地建设医疗卫生机构,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

求.要加强基层、妇幼、儿科、精神、急诊急救、传染病、

病理、康复、老年护理等薄弱领域服务能力建设,优先加强

县办医院服务能力,提高县域医疗能力和水平.支持村卫生

室、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确保到

２０２０年达标率９５％以上.新建居住区和社区要按照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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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设施配套.

四、严格实施,加强监督.各县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

划须经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并报本级政府审批.所

有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公立医院设置和改扩建、病床

规模扩大、大型医疗设备购置,无论何种资金渠道,必须依

据规划要求严格管理.建立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分级备案和公

示制度,新增床位后达到或超过１５００张以上的医院,需按

规定报省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备案 (中医类医院同时报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备案).对严重超出规定床位数标准、未经批准

开展项目建设、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提高建设标准的公立医

院,予以通报批评,并按上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要建立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和资源配置监督评价机制,开展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规划实施进度和效果评价,及时发现规划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并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市政府有关部门

要根据职责分工,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进度和效果评价,必要

时实施联合督查,推动规划落实,实现医疗卫生资源有序发

展、合理配置、结构优化.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济南

警备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市委.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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